
第二單元 基礎理論 2-61 

 

實現可能性：行政處分的要求內容不得屬於事實或法律上的不

能，否則也構成違法。事實不能之情況，如課予相對人限期改善

之義務，所定期限卻過於短暫，至相對人根本在客觀上無履行改

善義務之可能；法律不能，如課予之義務內容違反法律或公共秩

序與善良風俗。 

五、行政處分的效力 

按現行學界通說之見解，對於行政處分成立生效後所會產生之效力而

言，除行政處分瑕疵程度嚴重而自始無效外，可以區分下列之存續力、構

成要件效力、確認效力以及執行力四種行政處分之效力內涵。 

存續力：所謂存續力之意義上，係指行政處分成立生效後，未因撤

銷、廢止或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力繼續存在。我國行政程序法第

一百十條第三項規定：「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廢止，或因其他事由而

失效者，其效力繼續存在。」即屬於行政處分存續力之明文規定。對

於存續力之內涵上尚可以區分為形式存續力與實質存續力。 

形式存續力：所謂「形式存續力」，係就人民而言，指人民無法再

經由行政行政爭訟救濟程序爭執行政處分之效力。此種對於人民產

生之拘束效力，又稱「不可爭力」或「不可撤銷性」。 

實質存續力：所謂「實質存續力」，係指行政處分之內容，對於其

相對人、利害關係人與原處分機關具有拘束之效力，不得任意否認

其效力而予以廢棄之。 

兩者存在之時點：對於形式存續力及實質存續力而言，兩者存在之

時點並非呈現先後關係，即非謂先形成形式存續力後方會始形成實

質存續力，兩者並無直接之關連性存在。形式存續力之存在時點通

常係逾越法定救濟期間未提起救濟，或基於其他法定事由造成行政

程序終結始發生效力；實質存續力之存在時點，則係行政處分對外

發生法律效果時（對相對人已為送達或公告）始發生效力。 

構成要件效力：所謂「構成要件效力」，係指行政處分之存在及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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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主文部分），對其他行政機關或法院之拘束效力。其發生之始點則

係於行政處分一旦有效成立後即有之，但無效的行政處分由於自始不

生效力，自不會發生構成要件效力。 

確認效力：所謂「確認效力」，係指行政處分事實及理由之部分，對

於其他行政機關或法院之拘束力。但對於此效力而言，通說認為應有

法律特別規定時，始能發生效力。 

執行力：所謂「執行力」，係指行政處分之義務人，於處分生效時未

履行處分所載之內容或義務時，行政機關得自力強制執行，毋庸待行

政救濟程序後始能為之。又稱為行政處分之自行執行力。 

六、行政處分的附款 

意義：行政處分之附款，及處分機關針對某行政處分之主要內容所為

附加規定，其目的在於對行政處分的主要規制內容做進一步補充或限

制。附款之作用在於補充或限制行政處分之效力。 

種類： 

條件：係指規定給予利益或課予不利益，係於將來的不確定事實而

言。附停止條件的行政處分，於條件成就時，發生效力；附解除條件

者，於條件成就時，失其效力。 

負擔：指附加於受益處分之特定作為、不作為或忍受的義務而言。 

期限：指規定給予利益或課予不利益，從一定時日開始、終止，或

在一定時間內有效而言。 

保留廢止權：處分機關在作成行政處分的同時，仍保留未來廢止行

政處分的可能性。 

負擔之保留：指行政機關於作成處分時，保留事後附加、變更或補

充負擔的權限。 

容許性與限制：  

容許性： 

該處分原則上是裁量處分。 


